



五政发〔2023〕18号


[bookmark: _GoBack]关于转发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各部门：
现将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五团镇人民政府
2023年5月9日








城民发〔2023〕22号


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关于印发《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场）社会事务办、局属各股室及二级机构：
为认真落实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研究制定了《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并认真贯彻执行。


城步苗族自治县民政局
2023年5月4日



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
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按照湖南省民政厅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提高城乡低保标准”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工作方案》的通知及邵阳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打好重点民生保障仗工作方案》（邵民发〔2023〕3号）工作要求 ，为确保全面完成工作任务，特制定如下实施工作方案。
一、工作任务
全县城市低保标准不低于650元/月，农村低保标准不低于5000元/年。以上各项指标从2023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
二、工作内容
（一）及时提标到位。 按照《邵阳市民政局 财政局关于调整困难群众救助保障相关标准的通知》（邵民发〔2023〕8号）要求，在4月底前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并相应提高月人均救助水平。
（二）规范对象认定。根据低保政策文件规定，严格按照政策做好低保对象的审核确认工作，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坚持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做到不错不漏，精准认定对象。
（三）规范资金发放。认真组织提标资金发放。5月底，完成全县资金补发工作。城乡低保金按月通过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社会化发放。
三、 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打好重点民生保障仗既是民生工作，更是政治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增进人民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打好发展“六仗”部署要求的重要举措。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提升认识，将目标任务纳入民政局年度重点工作计划，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各项任务高效推进。
（二）强化资金保障。主动加强与财政部门对接，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省民政厅《关于完善困难群众救助任务保障机制的通知》，建立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分担机制，共同做好资金测算，统筹使用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县财政按照提标要求足额安排2023年社会救助所需资金预算，切实做好资金兜底保障。
（三）严格月报制度。按照省市考核要求建立工作台账，按月逐级上报重点民生实事工作进展情况。认真填报《2023年    月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情况表》（附件1）并按时上报市民政局救助科，确保上报的数据真实、完整，上报数据需与湖南省社会救助信息管理系统和社会服务统计信息管理系统数据一致。12月，民政会同本级人社等相关部门完成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的验收，并如实填报工作进展、资金投入等情况，共同按要求做好重点民生实事数据评估认定工作。

附件1：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
附件2：2023年    月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情况表
 附件１：
2023年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任务分解表
	乡镇
	目标任务

	
	城市低保标准（元/月）
	农村低保标准（元/年）

	儒林镇
	≥650
	≥5000

	西岩镇
	≥650
	≥5000

	茅坪镇
	≥650
	≥5000

	土桥农场
	≥650
	≥5000

	丹口镇
	≥650
	≥5000

	长安营镇
	≥650
	≥5000

	五团镇
	≥650
	≥5000

	白毛坪镇
	≥650
	≥5000

	威溪乡
	≥650
	≥5000

	金紫乡
	≥650
	≥5000

	蒋坊乡
	≥650
	≥5000

	汀坪乡
	≥650
	≥5000

	兰蓉乡
	≥650
	≥5000

	
	
	

	
	
	

	
	
	

	
	
	

	
	
	

	
	
	

	
	
	

	
	
	

	
	
	

	
	
	

	
	
	

	
	
	



附件2：
2023年     月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情况表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地区
	1-上月累计
保障人数（人）
	1-上月累计
支出资金
（万元）
	1-上月累计月人均救助水平（元/月）
	城市低保标准
（元/月）
	1-上月累计保障人数（人）
	1-上月累计
支出资金
（万元）
	1-上月累计月人均救助水平
（元/月）
	农村低保标准
（元/年）

	××市（州）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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